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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使用者视角下：生成式 AI 从“能用”到“可控”的合规落地路径 

作者：李珺1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已经融入到企业的各个业务场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新的

法律挑战。我国已陆续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专项规定，初步构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框架。 

然而，面对众多存在交叉与重叠的合规要求，许多企业作为生成式 AI 技术的使用者 — 尤其是在尝试

新技术或新业务模式时 — 往往感到困惑，难以准确把握合规边界与责任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

对生成式 AI 的应用持观望态度，从而拖慢了创新与市场响应。 

一、结构化的合规思路 

面对这些挑战，企业不妨可以引入一种“决策树”式的合规分析框架，化繁为简，精准聚焦于关键环节，

避免“撒网式”的治理思路。其核心推进逻辑如下： 

 

步骤一：来源属性 

判断生成式 AI 的来源，是否来源于中国境外，是后续合规工作的起点 — 比如会不会涉及数据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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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受制于特殊的使用场景等。目前，国内法规对生成式 AI 的来源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认定标准，尤其是

从“地理”角度做区分时，实践中很容易出现混淆。由于技术本身复杂、商业安排往往不透明，很多时候并

不能简单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划分 AI 的来源。 

为夯实来源认定，避免在后续合规中陷入被动，建议企业构建一套结合商业安排、技术架构以及交付路

径的来源评估机制，形成完整闭环的判断逻辑；同时，需关注技术架构迁移或引入第三方组件等动态变化，

持续开展评估。其中，在认定生成式 AI 来源属于中国境内时，前提之一是确保该上游技术提供方具备履行

中国法规定的相关责任的能力与义务。 

步骤二：业务模式 

明确了技术来源，下一步就需要审视我们如何使用它。对于源自境外的生成式 AI，其在境内的合规落

地需结合具体应用场景，并以是否具有“公众属性”作为判断主要合规义务的起点。总体而言，将生成式 AI
用于内部运营与对外提供产品或服务时，所适用的合规要求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仅限于内部使用的封闭场

景，将生成式 AI 嵌入面向不特定公众（尤其是 C 端用户）的服务，通常需满足算法备案以及安全评估等要

求。对于源自境外且技术存在“黑盒”情形的生成式 AI，目前尚缺乏成熟的备案与评估合规路径，建议企

业依据具体业务场景与技术实现方式，开展进一步的合规可行性评估。 

针对应用生成式 AI 向 B 端客户提供服务的情形，需基于业务模式，综合考察服务的受众范围、提供方

式、以及潜在传播链路等要素，以准确界定其是否具备公众属性，并据此识别对应的合规责任。 

从更广泛的监管框架看，除 AI 的专门性规定外，还需要关注行业监管要求和准入规定。例如，如果企

业属外资主体，则需关注外资准入限制，例如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如 ICP 证）等资质要求。因此，生

成式 AI 的应用合规不仅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也是企业整体合规战略中的重要决策节点。 

步骤三：数据合规 

无论在内部运营还是对外服务中使用生成式 AI，都可能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不同应用场景下的风险存

在差异。例如，在内容生成类应用中，生成内容可能包含来自训练数据或知识库的个人信息；而在多模态处

理场景中，生物特征信息（如声音、面部识别数据）则存在滥用的隐患。 

因此，可以结合自身 AI 应用的具体场景，识别其中的高风险环节，并在遵循告知、合法性基础、最小

必要、加密传输等基本合规要求的基础上，结合不同场景情境的特殊风险，在输入、上下文管理、存储、决

策、输出及监测等关键环节，制定差异化的管理策略，将合规控制要求嵌入实际业务流程中。 

对于重要数据，由于其在技术应用的多环节中被频繁处理与调用，数据泄露的潜在风险也相应增高。对

此，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建立与业务模式相匹配的数据分级分类与授权使用制度，框定重要数据的使用边界，

实行场景化授权管理。同时，应系统开展数据映射工作，协同技术、采购等相关团队，从制度规范、技术隔

离、权限管理及供应商管理等多个维度全面落实合规要求。 

步骤四：输出治理 

在应用生成式 AI 的过程中，企业可能面临由生成内容引发的多重风险，包括因事实错误导致的误导性

宣传、涉及著作权或商标权的知识产权争议、不正当竞争问题，以及商业秘密与敏感信息泄露等法律与合规

隐患。为系统管控此类风险，我们需要为生成内容建立一套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输出管理机制，将 AI 输出错

误所带来的法律和商业影响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企业可以预先设定规则，明确内容生成的“禁区”与“高

压线”，并通过实时监控与干预，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内容采取差异化的治理策略，将合规要求嵌入业务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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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在生成内容的下游使用方面，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开始施行。尽

管该办法未强制要求对仅限于内部使用的生成内容进行标识，但为更好地防范因后续泄露或误用可能带来

的风险，企业可考虑通过自研或采购第三方工具，逐步建立生成内容的全程留痕管理机制，并依据内容敏感

性构建分级治理体系。建议对语音克隆、数字人等高敏感类内容予以重点关注并实施标注，配套建立与风险

水平相适应的溯源管理措施。对于拟对外发布的生成内容，均建议在发布前履行标识核查程序；若发现未标

识情形，完成补充标识后再行传播。 

二、合规支撑体系 

最终，建议企业构建一套流程驱动、可持续演进的生成式 AI 合规制度体系，以确保创新应用与风险管

控的动态平衡。该体系应涵盖以下核心治理维度：来源属性与供应链管理、业务模式的可行性评估与界定、

数据与个人信息合规义务的映射与控制，以及生成内容的全面风险识别与闭环管理，将合规要求融入企业

的日常管理与运营流程。 



 

4 
www.hankunlaw.com 

© 2025 Han Kun Law Offices. All Rights Reserved. 

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李珺 

电话： +86 21 6080 0981 
Email： jun.li@hankunlaw.com 

 


